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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本校為推行校際合作，便利學生修習他校開設之課程，特依大學法

第二十八條及大學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五條，訂定「大葉大學校際選課實施

細則」(以下簡稱本細則)。 

第二條  本校學生進行校際選課應以國內各公私立大學及獨立學院所開授課

程為範圍，並以本校各系、所該學期未開設之課程為原則。 

第三條  本校學生申請修習他校開設之課程，應於本校加退選結束前填寫本

校校際選課申請表，經所屬師徒導師(或指導教授)及學系主任(或所長)

同意後，向教務處註冊課務組提出申請。他校學生申請修習本校開設之課

程，則應填寫原就讀學校發給之校際選課申請表，並經原校系核可後，於

本校加退選結束前向本校教務處註冊課務組提出申請。 

第四條  本校學生修習他校課程，應同時符合下列學分數規定: 

一、每學期最多以六學分為限。 

二、不得超過該學期所修習總學分數的三分之ㄧ，惟總修習學分數

在九學分以下之延畢生得不受此限。 

三、校內修習學分數應符合本校每學期最低修習學分數之規定。 

四、與校內修習學分數之總計不得超過本校每學期最高修習學分數

之規定。 

第五條  校際選課學生必須遵守選課學校有關規章。 

第六條  校際選課須經兩校同意，其學分費之徵收依選課學校之規定。 

第七條  每學期結束後，接受選課之學校，應將選課學生成績送選課學生原

肄業學校。 

第八條  校際選課之成績考查仍應照本校學則有關規定辦理。 

第九條  碩士在職專班學生不得至他校選課，若因修習教育學程需要，申請

至他校修習教育學程課程，得不受此限，惟應符合師資培育法及相關法規

規定。 

第十條  本細則未盡事宜，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。 

第十一條  本細則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公告施行，並報教育部備查，

修正時亦同。 


